
立法会：民政事务局局长动议二读《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草案》发

言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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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（二月二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

动议二读《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草案》时的发言全文: 

 

主席女士： 
 

  我谨动议二读《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草案》（条例草案）。 
 

  西九文化区（西九）计划是对香港文化艺术基建的一项重大投资，

以推动香港文化艺术长远发展。西九计划的愿景，是发展一个具备世

界级文化艺术设施、优秀人才、地标式建筑和优质节目的综合文化艺

术区，吸引本地居民和海外游客，支持香港成为一个创意经济和亚洲

国际都会。 
 

  政府在二○○七年九月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，搜集

公众对发展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建议的意见。结果显示公众普遍支持早

日落实西九计划。  
 

  现在阅读的条例草案采纳了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核心文化艺术设

施谘询委员会的建议，目的是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以推展西九计

划。在拟备条例草案时，我们亦考虑了立法会议员、文化界人士及有

关团体的意见。 
 

  我现在向各位议员介绍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。 
 

西九管理局的目的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 西九管理局成立的目的是落实西九计划的愿景和目标，有别于大

型物业或设施管理机构的职责。条例草案列明西九管理局执行其职能

时，须对发展香港成为一个国际艺术文化中心、提升对各类型的艺术

的欣赏及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等目标作出贡献。 
 

职能 
------ 



 

  西九管理局作为推展西九计划的专责法定机构，应由规划阶段起

负责落实整项西九计划直至营运阶段，并确保整项计划在财务上的可

持续性。建议的西九管理局主要职能包括： 
 

一．拟备整幅西九用地（约 40 公顷）的发展图则。在拟备发展图则

时，西九管理局须按照有关分区计划大纲图订明的发展参数（包括地

积比率、住宅用途发展上限、建筑物高度、公众休憩用地等）；  
 

二．向城市规划委员会（城规会）呈交发展图则让城规会考虑；  
 

三．发展图则根据城市规划条例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核准后，西

九管理局便须据此图则发展西九文化区，包括艺术文化设施及相关设

施； 
 

四．在西九内的设施落成后，西九管理局须营运、管理及维持区内文

化艺术设施、相关设施，包括零售、饮食、娱乐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；

以及 
 

五．推广、筹办及赞助各类艺术及文化活动。 
 

权力 
------ 

 

  为使西九管理局能够有效执行其职能和实施西九计划，我们建议

条例草案赋予西九管理局所需的权力，主要是一般持有及管理物业、

理财及集资、聘请员工、及其他详列于条例的权力。  
 

董事局 
--------- 

 

  西九管理局的董事局是西九管理局的决策及执行机构。董事局的

成员应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、专长和经验，包括对文化艺术活动有知

识经验的人士。董事局的成员组合可能不时变动，提供具不同范畴的

专长和知识的人士，以配合西九设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营运需要。 
 

  条例草案订明，董事局由不超过 20 名成员组成，包括一名可由

公职人员或非公职人员出任的主席、一名行政总裁、15 名非公职人



员成员及三名公职人员成员。董事局主席及其他成员均由行政长官委

任。行政总裁是董事局当然成员，将由西九管理局在获得行政长官事

先许可后委任。由于西九是一项文化艺术计划，15 名非公职人员成

员中，最少五名是行政长官认为是对文化艺术活动有知识、经验或阅

历的人士。另外，最少一名非公职人员成员是从立法会议员中委任的。 
 

财务事宜 
------------- 

 

  在财务事宜方面，西九管理局的资源将包括一笔过拨款、投资收

入、营运、管理或处理文化艺术设施、相关设施和附属设施而获取的

收入，以及所有其他款项及财产（包括其所获取的贷款、赞助、捐赠）

等。凭着这些财政资源，预期西九管理局在发展和营运文化艺术设施、

附属设施和相关设施时，可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性。 
 

  为减轻西九管理局的税务负担，条例草案订明西九管理局可获豁

免根据《税务条例》缴税，以及获豁免根据《印花税条例》就以馈赠

及捐赠方式进行的不动产转易及证券转让的有关文书缴交印花税。 
 

保障公众利益的条文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 为向公众保证西九管理局会按照订明的目的尽责履行职能，并以

审慎和具透明度的方式运用获赋予的庞大资源，条例草案订明若干措

施，以保障公众利益。 
 

  西九管理局在致力达到其发展文化艺术的目标时，要确保能独立

运作。为了建立有效监察和规管西九管理局表现的制度，条例草案规

定西九管理局每年将一份涵盖未来三年活动方案的事务计划，以及一

份载列来年活动及项目细节的业务计划，呈交民政事务局局长备案。 
 

  至于财政方面的监察，西九管理局须于每一财政年度终结后三个

月内拟备帐目报表，并向财政司司长呈交周年报告、帐目报表及核数

师报告，以供提交立法会省览。西九管理局须委任合资格的核数师审

计帐目报表，以确保帐目妥当。条例草案亦规定须成立审计委员会。

此外，审计署署长可对西九管理局在执行职能时，使用其资源是否合

乎经济原则及讲求效率及成效的情况，进行审核。 
 



  为了让公众合理地审视及监察西九管理局的工作，条例草案规定

主席及行政总裁须应立法会要求出席立法会会议及回答问题。西九管

理局亦须于拟备发展图则时和就关于发展及营运文化艺术设施及相

关事宜，谘询公众。 
 

  为了避免任何潜在利益冲突问题，条例草案规定各董事局成员及

委员会成员，在其首次获委任时及在情况有需要时，须申报利益。所

有已申报的利益将记录于登记册内，供公众人士查阅。 
 

  除了上述措施外，条例草案把西九管理局，其委员会及其成立的

法人团体（包括附属公司），信托和非牟利组织纳入《防止贿赂条例》

(第 201 章)附表 1 内，使其成员受第 201 章有关条文规管。此外，条

例草案亦把西九管理局纳入《申诉专员条例》(第 397 章)附表 1 第 I 部

内，令西九管理局受申诉专员监察。 
 

  主席女士，西九计划的发展建议自去年九月中公布以来，获得本

地文化艺术界，其他相关的专业界别，以及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，我

希望条例草案能够得到立法会议员的优先处理，让西九管理局得以早

日成立，开展西九计划，以丰富香港的文化生活，进一步提升市民的

生活质素。 
 

  多谢主席女士。 

完 
 

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（星期三） 
 

 


